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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市智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借款及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借款概述 

（一）对外借款概述 

为增加公司收益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率，2024 年 7 月 1 日，东营市智华

天硕光伏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智华天硕）与公司签署《借款合同》，向公司

借款 180 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借款期间

参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支付东

营市智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息，借款期限内根据公司经营状况随借随

还，到期后还清剩余本息。该笔借款涉及关联交易。 

2024 年 5 月 1 日，东营市日耀天硕光伏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日耀天硕）

与公司签署《借款合同》，向公司借款 50 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2024 年 5 月 1 日至

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借款期间参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发布的贷

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支付东营市智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息，借款期

限内根据公司经营状况随借随还，到期后还清剩余本息。该笔借款不涉及关联交

易。 

 

（二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本次对外借款事项已经公司 2025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

次会议补充审议通过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董事范泽林回避表决该议

案。由于董事范泽林为智华天硕监事，故需回避表该议案。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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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二、借款方基本情况 

1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东营市日耀天硕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 38 号生态谷 21 号楼 A 座 307 室 

注册地址：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 38 号生态谷 21 号楼 A 座 307 室 

注册资本：50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一般项目：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；合同能源管理；光伏设备及元

器件销售；水泥制品销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

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控股股东：何建东 

实际控制人：何建东  

关联关系：不存在关联关系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2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东营市智华天硕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西四路 397 号 

注册地址：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西四路 397 号 

注册资本：32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一般项目：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；合同能源管理；光伏设备及元

器件销售；水泥制品销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

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控股股东：东营市日耀天硕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何建东  

关联关系：董事范泽林担任该公司监事。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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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定价情况 

（一）定价依据 

公司向智华天硕提供总额不超过 18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，利息参照同期全国

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 ），具体综合考虑项目

开展情况，根据智华天硕实际需要随借随还，借款期限届满，智华天硕一次性向

公司偿还剩余借款本息。 

公司向日耀天硕提供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，利息参照同期全国

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 ），具体综合考虑项目

开展情况，根据日耀天硕实际需要随借随还，借款期限届满，日耀天硕一次性向

公司偿还剩余借款本息。 

 

（二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

上述交易定价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形。 

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该借款根据日耀天硕、智华天硕实际需要随借随还，借款期限届满，日耀天

硕、智华天硕一次性向公司偿还剩余借款本息。 

 

五、交易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的目的 

本次交易的目系用于日耀天硕、智华天硕项目建设需要，是公司拓展业务需

要，对后续业务发展起到重要作用，是合理的、必要的，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。 

 

（二）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

上述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和经营活动的

开展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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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

本次交易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东营市智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 

 

东营市智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4 月 2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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